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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

落实2019年省稳增长22条措施保持全州

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主要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及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，保持全州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关系重大。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2条措施》（云政发〔2019〕1号）精神，经州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德宏州贯彻落实2019年省稳增长22条措施保持全州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主要工作任务分解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任务分解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县市政府及州级有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抓好2019年省稳增长22条措施的贯彻落实，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，要按照职能职责和任务分解要求，《工作任务分解》出台20个工作日内，制定相应配套政策或工作方案，确保政策及时宣传落实到位，全面推动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按期完成。

二、各县市政府及州级有关责任单位分别于2019年4月5日、7月7日、10月8日和12月20日前将1季度、上半年、前3季度和全年的稳增长22条措施主要工作贯彻落实推进情况（政策推进落实情况、采取的主要措施、实施效果、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等）书面报告报州政府，并抄送州政府督查室和州发展改革委。州政府督查室每季度牵头组织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并将全州稳增长22条措施落实情况报送省政府，对不按时上报、迟报、漏报、催报的单位和部门将进行通报。

附件：德宏州贯彻落实2019年省稳增长22条措施保持全州

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主要工作任务分解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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